
附件五 

常見問題  
(供學校校長及教師參考) 

優化晉升培訓安排 

問 1 : 為什麼要改變已推行多年的晉升培訓要求？

答 1 : 政府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，一直透過不同措

施提升他們的專業素養，維持香港卓越的教育水

平。現時教學工作越趨複雜，教師特別是中層領

導必須具備專業能力和視野（例如掌握社會及政

策發展、了解國際教育趨勢等），以應付晉升崗位

的需要。優化教師的晉升培訓要求能確保教師有

足夠的專業能力及知識，與時並進，以應付晉升

後職位的需要。有關優化晉升培訓要求的詳情，

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6/2020號附件四。

問 2 : 為何要將教師晉升培訓的修讀年限縮短至五年？  

問 2 : 現時教學工作越趨複雜，教師特別是中層領導必須

具備專業能力和視野（例如掌握社會及政策發展、

了解國際教育趨勢等），以應付晉升崗位的需要。

教育局縮短晉升培訓的年限，以確保晉升教師所接

受的培訓內容能緊貼社會發展和教育趨勢，使教師

能應付晉升後的工作需要。

問 3 :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能否考慮接納高級學位課程、
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，作為選修部分

的培訓課程？

答 3 : 在優化晉升培訓安排下，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須根據

教育局通告第6/2020號附件四中所定的原則，考慮

是否接納高級學位、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

課程作為選修部分的培訓課程。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

可按課程的內容、學習模式、授課時數及開辦機構

等因素作審批。然而，教師仍須完成教育局提供的

指定核心部分培訓課程，方符合晉升培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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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4 : 教育局是否會繼續提供複修課程及管理訓練課

程，作為晉升培訓課程？  

答 4 : 教育局為教師提供的複修課程將會納入為優化晉

升培訓的選修部分。至於管理訓練課程，教育局

仍然會開辦，直至優化晉升培訓要求於 2023 年 9
月 1 日全面推行為止。  
 

問 5 : 在優化晉升培訓安排下，當學校擬晉升的教師未

符合晉升培訓要求時，學校應如何處理？  
 

答 5 : 學校擬晉升教師時，應整體考慮包括符合晉升培

訓要求等一籃子因素而作出決定。《資助則例》列

明，教師必須已接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指定或認

可的訓練課程，方可實任晉升職位。教師未符合

晉升培訓要求，但符合所有其他的晉升條件，只

可署任晉升職位。有關詳情，請參閱《資助則例》

及相關的教育局通告。  
 

問 6 :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在檢視教師符合晉升培訓要求

時，是否必須使用由教育局提供的「教師晉升培

訓要求紀錄表」？   

答 6 : 教育局為方便學校檢視教師符合晉升培訓要求情

況，提供「教師晉升培訓要求紀錄表」供學校使

用。我們歡迎學校以校本方式記錄，或於教育局

網頁 1下載該表格並按需要自行修改。無論什麼形

式的記錄，學校都必須妥為保存教師晉升培訓要

求紀錄及相關的文件 (例如：出席課程的證明文

件，培訓證書的核實副本等 )，以供查核。  
 

 

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 

2020 年 6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學校可於教育局網頁 (主頁  >  教師相關  > 資格、培訓與發展  > 發展 )

下載「教師晉升培訓要求紀錄表」。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list-page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list-page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index.html

